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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18]字 1123第 0511-1号 

致: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锦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委托，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了《北京金

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证公函[2018]2695 号《关于对锦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要求，结合锦州港本

次资产出售过程中经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股票买卖情况查询结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外，其它法律问题之意见和结论仍适用《法律意

见书》的相关表述。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也继续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发表补

充意见如下： 

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问题 5：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协议中设置了回购权及优先受让权等条款，并

约定受让方应对出让方的相关需求予以配合。请补充披露：（1）在航道改扩建

工程结束后，是否计划继续通过向辽西发展支付航道通行服务费的方式使用该

航道，是否与交易对方就该航道资产的未来权属做出相关安排；（2）根据相关

条款约定，本次出售是否真正实现了资产权属和风险报酬的转移，并说明对回

购权的会计处理。请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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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航道改扩建工程结束后，是否计划继续通过向辽西发展支付航道

通行服务费的方式使用该航道，是否与交易对方就该航道资产的未来权属做出

相关安排。 

答复：本所律师查验了锦州港及辽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西发

展”）已签署的《航道通行服务协议》。经核查，《航道通行服务协议》第三条就

锦州港向辽西发展支付通行服务费相关事宜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时，该协议约定

的有效期限为 10 年，并约定了相应的续约条件。根据辽西发展拟实施的航道改

扩建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该工程的预计施工期限为 2.5年，即辽西发展

如按照预计工期完成航道改扩建工程后，锦州港在符合协议约定条件的前提下仍

需在协议有效期内向辽西发展支付通行服务费用。 

本所律师就锦州港同意支付航道通行服务费的协商过程及初衷向锦州港相

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的结果，锦州港向辽西发展支付航道通行服务费是

双方就本次资产出售方案进行协商谈判后达成的共识，《航道通行服务协议》中

约定的通行服务费支付标准、支付条件及期限均由双方议定后共同确认。根据锦

州港的说明，辽西发展在双方协商谈判过程中首先提出在航道资产出售完成后，

由锦州港支付通行服务费的动议，并以此作为交易条件之一。锦州港支付航道通

行服务费与其利用由辽西发展收购的航道资产无关，其接受辽西发展提出的要求

系基于下述理由： 

1．辽西发展拟实施的航道改扩建可以满足锦州港当前提高通航能力的现实

需求； 

2．本次资产出售可以降低标的资产折旧对应带来的财务成本； 

3．本次资产出售后，对应航道的维护、清淤等保障工作也将由辽西发展负

责，降低锦州港的责任及运营成本。 

本所律师查阅了现行与航道通行及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核查，

本次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所对应的航道属于国家航道，锦州港及通行船舶的航道

通行权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的限制及妨害。 

本所律师认为，锦州港拟在本次资产出售后向辽西发展支付通行服务费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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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系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义务。锦州港及通行船舶在航道资产

出售后利用航道实施通行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的限制和妨害。 

（二）是否与交易对方就该航道资产的未来权属做出相关安排 

答复：本所律师查验了锦州港及辽西发展签署的《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

该协议中约定了锦州港在特定条件下对于标的资产享有回购的权利，及在辽西发

展对外转让标的资产时享有优先受让的权利。本所律师针对协议中约定的锦州港

的上述权利的约定目的，以及上述约定是否与航道资产未来权属安排相关的问题

对锦州港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同时查验了锦州港就该问题出具的说明。根据锦

州港的说明，《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中约定的锦州港享有的上述权利系出于

防范因辽西发展违约导致航道改扩建工程无法完成，或航道通行受到人为因素干

扰而受到影响的情形发生而约定，系出于保护航道改扩建工程如期实施及航道通

行安全之目的而制定。在辽西发展如约履行协议的前提下，上述约定不会导致本

次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发生变更。同时，锦州港及辽西发展均承诺，双方对

于本次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未作出与《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约定不一致

的其他交易安排。 

本所律师认为，《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中约定的锦州港享有的针对标的

资产的回购权及优先受让权利系出于防范因协议方违约导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

现及航道通行安全受到影响而设置，不属于对标的资产权属的变更进行协议安排

的情形。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双方未就标的资产的未来权属变更制定与《航道工

程资产出售协议》约定不一致的其他交易安排。 

（三）根据相关条款约定，本次出售是否真正实现了资产权属和风险报酬

的转移，并说明对回购权的会计处理。 

答复：本所律师查验了锦州港与辽西发展签署的《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

根据该协议约定，本次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包括本次交易所涵盖的航道建设工程

及航道设施所体现的全部所有者权利，标的资产交割以双方共同签署《航道工程

资产移交确认书》为凭证，并以其最终签署日作为资产交割日。标的资产的灭失、

受损、状态变更风险在标的资产交割前由出售方承担，在标的资产交割后由受让

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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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中针对标的资产回购内容的约定，锦州港所

享有的标的资产回购权仅系辽西发展在特定条件下发生违约的风险防范机制，并

不必然导致标的资产所有权及相应风险的发生转移。 

本所律师认为，《航道工程资产出售协议》就标的资产的范围、交割及风险

承担内容均有明确的约定，标的资产在依据协议约定实现交割后，其所有权及风

险均转移至受让方。与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约定能够实现资产权属和风险报酬的

转移。 

二、 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股票买卖情况的补充核查 

本所律师查验了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经核查，除法律意见书中本次资产出售内幕信

息知情人披露的自查结果外，在核查期限内，被核查人员存在以下其他买卖锦州

港股票的情况： 

（一）锦州港计划财务部副经理马壮配偶才丹娜个人股票账户于 2018 年 5

月 31日购入锦州港 A股股票 500股； 

（二）辽西发展执行董事、经理杨军配偶何晓玲在 2018年 8月 13 日售出锦

州港股票 10,000股，在 8月 16日买入 10,000 股，在 9月 17日售出 10,000 股，

10月 25 日售出 100,000 股。 

本所律师就上述人员购买锦州港股票事宜进行了核查，查询了上述人员出具

的承诺，并对购买股票人员及其关联人进行了访谈。经核查，上述人员购买锦州

港股票之情况如下： 

（一）马壮之妻才丹娜购入锦州港股票系由其本人操作，且在股票后未就交

易内容告知马壮。在交易发生当时，马壮对于本次资产出售尚不知情，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实施交易的情况。 

（二）杨军之妻何晓玲买入及卖出锦州港股票系由其本人操作，且其承诺在

股票买卖当时未获知本次资产出售的相关信息。 

本所律师认为，前述相关人员购买锦州港股票行为均不构成内幕交易。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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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出售过程中，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利用内幕信息非法买

卖锦州港股票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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